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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1867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治芬等 17 人，擬具「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二條及

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參照歐盟 GDPR 個資侵害事故通報與通知處理原則，增訂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於外洩

事件發生 72 小時內通知當事人，並公告處置辦法及協助權利損害救濟程序。（修正條文第

十二條第一款） 

二、新增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發生個人資料侵害事件後，應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及權利救濟措

施，送交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之規範。（新增條文第十二條第二款） 

三、鑒於個人資料之蒐集使用日漸普遍，且非公務機關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身分證號、出生

年月日、信用卡號碼等重要資訊，非公務機關有保管注意義務並應盡一切必要之保護措施

，如發生侵害事件，往往影響範圍甚鉅，舊條文之罰鍰上限似有過低而無法收懲罰之效，

爰提高罰鍰之上限，以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情況處以不同程度之罰鍰。（修正條

文第四十八條） 

 

提案人：蘇治芬   

連署人：王美惠  陳明文  鍾佳濱  邱議瑩  沈發惠  

林靜儀  何欣純  蔡易餘  羅美玲  張宏陸  

黃世杰  莊瑞雄  賴瑞隆  吳玉琴  吳琪銘  

賴惠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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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二條及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

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

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

其他侵害者，應於七十二小

時內通知當事人上開情狀，

並公告處置辦法及協助辦理

權利損害救濟。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

發生個人資料侵害事件後，

應於查明事件後，於三十日

內提交改善計畫及權利損害

救濟措施呈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二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

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

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

其他侵害者，應查明後以適

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一、參照歐盟 GDPR 個資侵

害事故通報與通知處理原則

，增訂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

關應於外洩事件發生 72 小

時內通知當事人，並公告處

置辦法及協助權利損害救濟

程序。 

二、新增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

關發生個人資料侵害事件後

，應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及權

利損害救濟措施，送交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之規

範。 

第四十八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 

一、違反第八條或第九條規

定。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

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或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

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

法。 

第四十八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 

一、違反第八條或第九條規

定。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

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或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

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

法。 

鑒於個人資料之蒐集使用日漸

普遍，且非公務機關所蒐集之

個人資料包含身分證號、出生

年月日、信用卡號碼等重要資

訊，非公務機關有保管注意義

務並應盡一切必要之保護措施

，如發生侵害事件，往往影響

範圍甚鉅，舊條文之罰鍰上限

似有過低而無法收懲罰之效，

爰提高罰鍰之上限，以利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情況處

以不同程度之罰鍰。 

 


